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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传播视角下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的建构与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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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 2．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河长制作为环境议题，在新媒体环境下，牵扯到多种行动者之间的复杂联动关系。研究选取
三类新媒体平台作为研究对象，以实际资料为基础，将人民网、中国生态文明网和微博大 V的河长制
议题报道作为样本，以实际资料为基础建立一个研究模型，探讨三类河长制议题建构过程的现状与问
题，分析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进行建构的过程。研究发现，3个新媒体行动主体的议题建构能力和方
式相互补充，各有侧重。新媒体作为媒介行动者，应扮演调解感知角色和行使调解行为的功能，更好
发挥自身功能，从而使得多元行动者的行动得以协调，推动河长制议题的有效建构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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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河长制”是国家推行环境保护协调治理的重
要政策。该制度发轫于 2007 年暴发的无锡太湖蓝
藻危机。此次水源地污染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
响，迫使无锡当地政府开始寻找治理水污染的新模
式［1］。无锡市随即开始了在流域治理机制上的地
方制度创新，尝试要求各级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担任
辖区内重要河流的“河长”，以负责河道、水源地等
环境资源治理与保护。由于“河长制”在地方治水
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收效，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影
响，并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之后，云南、河南、河北、
福建等地在治理水污染过程中纷纷效仿并不断进行

创新实践。鉴于河长制政策的重要性，此议题也引
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在目前针对河长制的研究中，
大多数学者着眼于追求完善法制与制度创新的现实
目标和需求，基于其他视角的研究屈指可数。

相当多的研究从环境保护法的视角解读河长
制，探寻“河长制”的法律依据，分析其法律短板，可
见其存在一些制度内生困境、职非法定的困境、与现
行水资源管理体制存在矛盾之处，考核问责制存在
异化风险。在基于该视角的研究中，尤其在推进法
治层面的产出较多，针对当前河长制实施过程中的
制度不足和落实推广提出一些环境法制建议和思
考［2］:在河长制的具体建构中，应构建法律保障机
制、协调机制体系 ，体系化设计考核问责机制［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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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前提下不断完善河长制实施的监督考核机
制［4］和公众参与激励机制［5］，“解决中国严峻水环
境问题应把着力点放在充分拓展公众的参与途径，
加强民间互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公民在水环
境治理中的关键作用。”［6］

另外一个比较集中的研究领域是在河长制的政
策实施方面。河长制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跨域治理
的一些共性问题［7］，如当前河长制出现治理机制泛
化［8］，政策采纳具有明显的政治周期性［9］和“应急
的过渡性［10］”，其中“因事设岗”来增设“河长”尚且
存疑［11］。总体而言，河长制从“有名”到“有实”仍
然存在相当差距［12］。因此，一部分研究对河长制的
发展沿革进行梳理，认为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需要
不断地再创新、再提升［13］，并对其长期推行提出对
策建议［14］。如将“河长制”视为一项水环境治理中
的行政机制创新［15］，从制度创新层面入手提出对
策:在具体实践中，应突出基层河长胜任力构成要
素［16］，规范考核和评价机制［17］，推动河长制改革。
政府应该通过完善河长制中公众参与河湖治理的制
度设计，规范行为，完善河长制的信息公开制度，以
培育公众积极的心理因素，进而不断促进公众参与
河湖治理［18］。

可见，河长制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其效果很大程
度上在于公众的参与，单从法理层面推广河长制实
施收效甚微，更为迫切的是加快形成全社会的水环
境保护意识。而媒介，特别是对于公众知晓和参与
河长制议题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是河长制议题建
构与传播的行动主体。“跨界治理是最大的问题，
河长制除了加强流域治理的跨部门协同合作，更要
注重地方政府和大众媒体的宣传［19］。”从本质上来
说，促进政府、媒介与公众之间关于河长制议题的协
商式沟通，这是一种传播学的思考角度，然而目前为
止，传播学研究中对于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的建构
研究严重缺乏。

在当下中国，新媒体的发展为参与式、协同式的
环境传播与政策制订提供了现实的契机，新媒体所
建构的河长制的议题空间成为不同行动主体围绕水
环境问题进行多元参与的话语空间。从环境传播视
角出发，讨论这个空间的议题建构路径的现状，审视
其不足，并指出其理想状况，对于深化对环境传播如
何将自然问题转变为现实问题，以及如何实现环境议
题的多元有效参与无疑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环境传播与媒介视角相联系已引起研究者们的
关注，在公共领域、政治领域、新闻领域都有涉及。
一类研究从风险社会角度入手，关注媒体生产与建
构的环境新闻研究，或剖析当今中国新闻媒体 ( 报
纸和影视) 在进行环境传播时，针对风险议题开展
的新闻所发挥的功能与面临的困境［20］，或以环境建
构主义为理论框架，对新媒体中环境议题是如何实
现信息传递和环境问题建构展开研究［21］，可以说，
这种研究路径最接近原初意义上对环境传播的理
解。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关注宏观政策与民主转
型，通过结合中国语境下具体环境事件与议题对话
西方理论，把握环境议题建构的内在规律和深层逻
辑，关注议题框架中话语权下移［22］，试图以社会政
治视角理解中国环境传播议题的媒介呈现。最后，
环境传播在新闻领域的业务研究，也获得了一些关
注。但是具体到河长制议题的媒体建构和参与，目
前依旧是空白，这也就构成了本研究的视角创新。

依据环境问题是由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共识，
笔者将采用内容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分析在环境
传播视角下河长制议题的新媒体建构过程。同时依
据“多元主体”所代表的不同行动主体选取三类不
同性质的新媒体平台，力图探寻主流媒体网站、环保
组织平台及新浪微博大 V 在河长制议题报道中各
自的规律和侧重点，并从“调解”的理想型出发，讨
论新媒体在河长制议题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以
及优化路径。

以人民网为代表的主流官媒平台、中国生态文
明网为代表的环保组织平台和以微博大 V 为代表
的公众网络参与平台的意见领袖三种不同行动主体
进行研究。将从报道形式、媒体倾向和报道内容 3
个部分对不同行动主体所代表的新媒体建构的河长
制议题进行内容分析。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是在 2016年 12 月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行
河长制的意见》这一关键时间节点，将在上述三大
载体内抽取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年有关“河长制”的所有报道为例，进行编码，统计
分析。通过对报道的数量、体裁、立场、信息来源、报
道主题、所涉及的河长制议题归类等方面的分析，对
比人民网、中国生态文明网及微博大 V 在河长制议
题上的不同特点与共通之处，在此基础上对环境传
播视角下河长制议题建构提出思考与建议。

在样本的选取上，以新闻标题作为搜索对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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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长制”为关键词，分别通过人民网、中国生态文
明网和微博大 V的个人微博主页进行检索，选取所
有与河长制议题相关的新闻报道，并将每一条新闻
作为分析单位，根据议题相关性，除去相同的新闻报
道，最终分别从人民网中获取样本 121篇，中国生态
文明网获取样本 116 篇，微博大 V( 公众环境马军、
生态梦人) 获取样本 18篇。

二、河长制议题新媒体建构过程分析

1．新媒介在河长制议题建构中的参与
依据汉尼根的划分，对河长制议题建构过程展

开分析，从议题集成、议题表达和议题整合 3个方面
进行论述。

( 1) 河长制的议题集成
所谓的议题集成指的是议题的最初生成及对议

题科学的命名和详细的描述的过程。河长制议题作
为由环境问题衍变成环境议题，从对其最初的界定与
命名来看是地方在河道保护治理上的制度名词;后来
被党中央纳入了国家政治制度，并对其责任与落实进
行了制度划分;最终通过不同的新媒体平台对河长制
议题的建构与报道，使得河长制议题不仅仅停留在国
家意志层面，更作为一种环境保护运动形态融入公众
生活，甚至细分出了“民间河长”这一议题。

( 2) 河长制的议题表达
河长制本身就是由地方策略上升到国家制度的

一次治理创新，笔者在其议题合法化方面不做多余
赘述。不同行动主体所依赖的新媒体传播通道具有
先进的技术性和互动性，因此在议题表达上能够及
时根据民意反应与舆论导向，增加或删减报道内容
以求得与公众的情感共鸣，议题报道受情感驱动明
显。以微博大 V为代表的多数议题表达，包含众多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表述，这并非是议题报道
者个人的情绪宣泄，而是希望通过叙事激起公众的
情感共鸣，加速议题的新媒体扩散范围，引起更多人
的关注，并鼓励他们及时公开的表达个人对环境议
题的看法与诉求。

2018年 10月 23号，微博大 V“公众环境马军”
转载了一篇由环保组织官微报道的“全国 31 省区
市 1 725处水源地，共发现 7 306 项环境问题”水环
境新闻，在这篇报道中不仅详细列举了具体的环境
问题与生态情况，更是以大量的文字、图片描述了各
地水环境治理成效差的重要事实。除了“公众环境

马军”本人发表了评论性看法: “河长制，真正推动
落实到位了吗?”之外，在这条微博的转载与评论
区，部分公众表达愤怒，斥责当地环保部门的不重视
与不作为，在水环境保护问题上有“踢皮球”的懈怠
作风。借助微博这一自媒体平台，批评与建言献策
两种倾向的舆论声咅最多，公众自发营造出感情色
彩强烈的“民间舆论场”，对于河长制治理具有重要
推动作用。

( 3) 河长制的议题整合
新的媒介传播手段赋予公众对公共议题表达的

即时性和自主性，科技手段促成的参与平台成为公
共讨论的聚集地。河长制作为公共议题，在对其进
行建构的过程中，主流媒体、环保组织平台和微博大
V通过不同的报道策略的选择与议题类别的设置，
从议题整合分析出发各有不足: 主流媒体的权威性
报道，使得河长制议题建构较为单一;环保组织平台
的环境行动主张明显，在河长制议题公众参与建构
上也有所欠缺;而微博具有自媒体平台信息的碎片
化特征，难以系统地表达河长制议题的完整意义，且
公众诉求表达后不能第一时间使政府知情，民意
“向上”反馈建设不足。

( 4) 议题动员
环保议题的完整建构路径中，最重要的环节就

是动员。经过新媒体平台大量持续的跟踪式报道，
借助意见领袖的特别关注和助推作用，往往能够使
环境议题得到进一步扩展，环境议题得到动员。新
媒体报道中只有引入意见领袖们基于严峻的环境现
状做出的权威解读，才能动员公众参与，群策群力共
同治水。

2．河长制议题新媒体建构过程
在梳理河长制议题的建构路径时发现，河长制

议题建构中河长制信息与政策、区域行动、示范整治
举措、民间河长倡议这 4 个主题在议题推广过程中
不断深化。将三大新媒体平台这四类主题报道按照
时间顺序进行统计，以河长制信息与政策为主题的
报道共有 102 篇，以区域行动主题的报道共有 70
篇，以示范整治举措为主题的报道共有 38 篇，以倡
议科普为主题的报道虽然有 45 篇，但并不全是以
“民间河长”为主题的议题动员。结合三大新媒体
平台河长制议题归类的数据分析，且部分主题报道
包含的议题并非单一呈现，所以最终统计的“民间
河长倡议”主题的报道共有 66 篇。不同主题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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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推移上呈现出随着河长制议题的逐步推进而变化
的趋势，呈现路径也与河长制议题的建构路径相互
影响、共生共存。

在围绕“河长制制度”的报道中，不断对河长制
概念进行解读与界定，规范了这一制度的具体要求
与法律地位，这也成了河长制议题最初集成的建构
阶段。在这个阶段内，大多是对政府文件报告的转
述与传播，完成了对河长制议题的政策性界定;随后
大量的议题通过对区域行动取得正面或负面影响进
行集中报道，对河长制推行过程中的典型事件进行
重点宣传以寻求注意，或是在合法性主张内对河长
制相关示范整治举措进行评析，使得河长制议题在
新的主题下积聚了大范围的注意力，寻求注意及合
法化主张这两个过程即议题表达，完成了河长制议
题建构的第 2个过程。

无论是议题集成或者是议题表达，都是对河长
制议题的诉求层面分析，而真正的将河长制议题做
到广泛推行的是最后一个层面，也就是议题动员过
程的深化。对河长制议题进行去中心化与去制度化
的剥离后发现，“民间河长”这一议题呈现的是河长
制议题发展演变的动员支持最终形态。

至此，有关河长制议题的呈现路径与建构路径
的演变进程基本契合。河长制作为新生的环境议
题，其议题的建构过程是一个“下达”再到“上传”的
循环过程，这样的循环过程也正体现了河长制议题
新媒体推广存在的曲折性，如图 1所示。

图 1 河长制议题建构过程

三、新媒体对河长制议题建构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论证表明，三大新媒体平台对河长制议题
均是具有建构作用的，影响着公众的感知。但当前
我国公众的河长制参与行为并没有达到媒介预期的

建构感知后的动员效果，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与
媒介进行的河长制议题报道不成正比。以三大新媒
体为代表的媒介在河长制议题的建构中各自存在不
足，除了在具体的调解感知过程中仍有欠缺外，根据
考克斯的“调解者”概念定义，对于调解的另一层
面———“行为”的影响呈现较弱。

1．议题建构单一，环境风险感知建构不足
三大新媒体平台对河长制议题的议题建构多集

中在通讯与消息上，因为通讯和消息是河长制这类
作为国家层面的制度推广首选的报道体裁。但这两
类体裁在修辞与叙事方法上比较程式化和单一化，
往往在对事件的细节报道上比较匮乏，受众很难对
空泛的政策报道产生共鸣以及对河长制加深认识，
因此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从报道内容来看，报道主
要集中于国家政策、法规研究扩充等信息，更新时效
随政策出台而变化，二次加工较多，创新撰写内容较
少，并且三大新媒体平台对深入的综合性河长制专题
报道较少，没有成立专门的“河长制保护频道”等专题
策划，使得公众对于河长制的了解处于被动接收的状
态，无法自主在平台上找到专题位置详细了解。

2．不均衡的议题设置，多元主体感知建构缺失
三大新媒体平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议题失衡，

对于议题建构中的多元主体参与未做到充分重视。
在河长制议题报道中，政府作为治理的主力，为河长
制发声无可厚非，但大众的意见与行动未得到媒体
的充分重视，即便是偶有发声，也沦为政府的陪衬，
成为相关治理措施、政策法规的被动接受者。媒体
强制设置的“主流意见”垄断版面，不同的观点意见
在强压之下日益单薄，使得不同主体的话语感知在
议题呈现中缺失。缺乏了环境专家等权威人士对河
长制议题的科普及问题的解答，长远来看对于河长
制议题报道的科学性和专业性无法保证。以人民网
为代表的多数新媒体平台忽略了环境议题的其他关
涉主体的声音，使受众处于不平衡的议题环境中，对
河长制推广的重要性预估也难免有失偏颇。

3．议题调解局限，未形成统一的信息讨论平台
互动性强是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一大传播

特性，新媒体可以运用多种形式进行信息传播。但
在当前的河长制议题新媒体建构中，三大新媒体平
台均未打破“传者—受众”这种单一的传播模式，未
能充分借助互动性这一传播优势进行河长制议题报
道，在扩大河长制议题的传播范围上仍有局限。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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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大 V外，其余二者新媒体平台在河长制议题热
点话题上与公众进行即时互动几乎为零。仅有感知
部分的调解，而忽略了对行为调解这一环节的加强，
使得多方在互动问答过程中对河长制议题产生新认
识只能是空谈。当前我国网络媒体虽开设了各种形
式的互动平台，网民可以就环境问题进行互动，但针
对河长制的公众信息讨论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影响了
新媒体推动河长制议题的互动行为的进一步发展。

4．报道程式化，环境教育“调解行为”能力弱
当前的河长制议题受主流媒体影响较大，报道

风格程式化，缺乏受众吸引。显然，这体现出的是当
前的环境教育的议程缺失，在“调解感知”功能建构
尚未完善的影响下，媒介对于各主体的“行为调解”
功能更是薄弱，当环境冲突一旦产生，只能使政府和
公众矛盾的激化。在河长制议题上，仅仅靠政策下
达及政府推进还远远不够。如果媒介不能在公众环
境教育议程上多做努力，忽略公众“行为调解”的重
要性，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四、作为环境议题多元行动主体的“调解者”:
新媒体的理想角色展望

环境传播应具备调解感知和调解行为两方面，
从此次研究数据来看，目前我国媒介连调解感知这
部分的各平台联动尚且不足，对于调解行为的帮助
只能寄期望于今后环境传播的发展来逐步完善。通
过媒体平台的调停，民间和政府可能展开对话与框
架整合，理性协商，这是一种调解感知后多元主体得
以在真正的交流平台中展开对话，才有可能真正借
助环境传播手段去调解各主体间的行为。当前我国
正是欠缺了这样的调解平台，才使得多元主体意见
反馈时间长，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调解，直至引发环境
冲突才能受到政府重视展开治理。

借鉴西方环境传播发展中的成功模式，对照我
国媒介建构过程中的实际现状，对当前我国新媒体
中的河长制议题建构提出理想的媒介“调解感知”
角色与媒介“调解行为”功能应该如何的剖析，从而
为推进河长制这一重要政策的媒介议题建构更有效
果提供一种学理和理想型意义的思考与借鉴。

1．新媒体在河长制议题建构中“调解感知”角色
的理想塑造

在媒介“调解感知”的作用下，大量环境议题向
社会传递，对多元主体关系的“调解”的探讨，从另

一个角度来说也是“调解行为”的不同途径的思考，
毕竟真正的“调解行为”需要建立在多元对话平台
上。而当前的研究数据表明，国内的“调解感知”尚
未做到各平台联动，这个结果与西方学者的理论假
设是不一致的。笔者试图对我国新媒体议题建构中
理想角色塑造展开描述，对我国媒介“调解感知”的
完善提供思路，若今后暴发严重的水环境危机或是
环境冲突时，有助于不同新媒体平台对照反观当前
存在的缺失，更好地面对环境冲突。

( 1) 河长制议题多元主体关系的“调解”者
新媒体在河长制议题的建构过程，已经不仅仅

属于环境报道范畴本身，而是涉及政府与精英群体、
政府与公众、精英群体与公众的多方信息交换和意
见的互动，是各个主体对于环境议题的共同建构。
在此视角下，当研究以新媒体传播为代表的环境传
播时，更应该以罗伯特·考克斯提出的居间“调解”
身份看待新媒体在河长制议题建构中的理想角色。

( 2) 公共批评和问责的沟通调解者
西方历史上，几乎所有类型的媒介都被用来批

评腐败的政客及其他强权者。有了社会化媒介之
后，公共监督与批评的范围大大扩展了。这种监督
让环境破坏分子感到羞愧，让破坏环境的行为得以
向政府、企业、违法经营者问责。我国的新媒体平台
也应充分利用互动性强的优势传播河长制议题，在
这一过程中，新媒体应积极动员公众参与到话题讨
论中，让环境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妥善的解决。相较
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应该增强舆论监督的时效性
和影响力，在传播政府意志的同时，形成公众的广泛
参与，应加强舆论监督的设置。总而言之，新媒体要
重视舆论监督，加强舆论引导力度，在政府和公众之
间搭建沟通的桥梁。

( 3) 环境信息和各种声音的教化调解者
当不同的利益群体出现的不同诉求产生了分歧

和矛盾时，单从政府制度保证层面是无法解决的。
所以民众需要了解、倾听来自专家学者、环保达人、
公众人物等社会精英群体的多方分析解读，以消除
社会恐慌，深化对河长制议题的了解。因此，新媒体
应从自身的功能与责任出发，通过对精英群体观点
有效传播，引导公众多角度理性思考，在精英群体与
公众之间搭建教化与被教化的双向平台。

2．河长制议题信息联动平台的发起人
通过媒体的使用，西方公众加深了对于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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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也使得普通市民能成为他们所在社区的环境
问题的目击者。这与当前我国的新浪微博等新媒体
平台所呈现出的特征有所吻合，但国内社会化媒介
发展相对落后。西方的社会化媒介也经常被用于动
员支持者和普通大众支持各种各样的环保事业。通
过社会化媒介建立一个交流关系，通过关系的培养，
为跟随者提供参与、支持正在进行的活动的信息与
机会。鼓励公众通过所谓的自下而上的网站，经由
其他人积极介入的社会化媒介发起行动，打造适用
于我国国情的环境诉求通道。

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影响下，多种立场多
种性质的新媒体应尝试碰撞并融合发展，在当前新
媒体环境下，不同媒体间的合作融合，一定程度上丰
富了各平台的河长制议题报道量，也有助于信息在
各媒体间的流动，从而增强河长制议题的曝光频率，
多维度地引发受众关注。新媒体应该为水环境保护
等问题积极吸取西方成功经验，发挥“感知”调解的
作用。在促进环境决策的民主与科学履行好调解职
责，进而推动河长制长足进步与发展，这是对照西方
理论设想下的多元主体“调解”的展望，也是新媒体
在河长制议题建构中的理想角色。

五、环境传播视角下新媒体
“调解行为”的优化路径

媒介的角色与媒介的功能密切相关。拉斯韦尔
认为环境监视、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继承是媒介主
要的社会功能。在吸收了拉斯韦尔的观点的基础
上，美国学者赖特所称的“社会化”，是指对于社会
群体来说，媒介在传播知识、价值及其行为规范方面
具有重要的作用，即环境传播凭借其潜移默化、循序
渐进的方式实现其教育功能，进一步影响人们的具
体行为。这其实也与考克斯的“调解”概念不谋而
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考克斯的调解理论在我
国当前国情下需要分两步完成。当媒体进一步完成
“感知”调解后，接下来就是进一步促进多元主体的
“行为”调解。在此过程中，媒体不仅是环保理念的
传播者或推动者，也应该作为环境保护的践行者，加
快构建多元对话的感知调解平台，促使多元主体在
面对具体的环境问题时能达成统一意见，形成合力
发挥各主体间的能动作用，完成社会动员。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实现由“意识—行动”的转换，从而使河
长制议题得以全面推行。

1．依附多元话语空间开展社会协商
在传统意义的环境传播中，媒介能够进行公开

批评和揭露，有时甚至可以将环境问题转化为舆论
和政治压力，迫使环境破坏者改变做法，从而起到监
视环境状况、约束相关利益团体的作用［23］。此外，
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环境传播中的环境权益表
达机制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欠缺，媒介对此具
有一定弥补作用，是提高环境风险社会能见度的有
力武器。

河长制议题要成功地完成社会建构过程，重要
的一点即是新媒体需借助其广泛的传播范围和视觉
的、听觉的多重冲击力来使河长制议题深刻融入公
众的日常生活。随着公众对周边水环境治理与河长
制实施的落地化关注不断提高，新媒体要以实时指
导、传递的方式更为明确地向受众告知哪些是偏离
行为，哪些行为是对水环境整治有益的行为，从而更
好地将河长制信息传递给受众，被受众所理解和接
受，与受众间建立联系，搭建平等的话语空间，从而
影响受众行为。

同时，新媒体应致力于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
意见交流和表达的空间，在这种多元化的意见交流
的空间内制造更多能够有效实现对河长制传播起到
推动的阐释性议题。新媒体要加强自身对河长制议
题框架的选择，使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保障。所以新
媒体应加快完整构建公共话语空间开展与各方的社
会协商，更好施行河长制推广。

2．多元主体合力促进环保教育发起环境动员
媒介的作用就是促使环境文化理念与环境保护

意识能够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促进社会的生
态治理。作为环境文化的倡导者，媒介的主要任务
就是向受众传达环境事实信息和环境知识信息，从
而让公众环保知识普及程度有所加深、公众既有环
境价值有所提高、公众介入环保行为实施有所推
进［24］。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需要全民行动，需要
媒介不断引导最终提升公众的环境教育。河长制议
题本身有很强的专业性，并同时涉及地理学、环境
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多元主体间应共同
协作向公众进行环境教育，促进公众环境教育的
深化。

完成对公众的环境教育后，更重要的是呼吁公
众加入具体的环境行动中来，进一步影响行为，也就
是进行所谓的环境动员。传统的社会动员主要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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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模式与传统媒体的动员模式，
缺乏制度性与可持续性。对于中国来说，新媒体应
充分发挥构建社会认同、推动社会动员的作用。新
媒体属性特征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模式提供了有
效的传播路径，应在环保政治和公众之间充当情绪
提升的调解环节。而环保组织也可以利用新媒体平
台的关系网络、互动优势和聚合力量，广泛地唤醒社
会各界的环保意识，更便捷地动员公众及组织积极
地参与到河长制议题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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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Mediation of the Issue of the
Ｒiver Chief System by New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ZHANG
Jie， et al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Nanjing，211100，China)
Abstract: As an environmental issue，the production of
river chiefs involves complex linkages among various actor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This study selects three
types of new media platform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based on actual data，takes reports on the issue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from People’s Daily Online，Chin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etwork and Weibo Da V as
samples，and establishes a research model based on actual
data to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three types of river chief system
issues，and analyze the process of the new media’s
construction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issu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ssue-building capabilities and methods of
the three new media actors complement each other，and
each has its own emphasis．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as a media actor，new media should play the
role of mediating perception and exercise the function of
mediating behavior，so as to better exert its own function，
so that the actions of multiple actors can be coordinated
and promote the issue of the river chief system efficient
constr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river chief
system; new media; issue construction; mediation

Ｒesearch on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for Environmental Tort /CHEN Guanghua，et
al ( School of Law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 Article 1232 of 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in
principle the system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tort，but the subject of the claim right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the ownership and calculation
standard of compensation are not involved．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environmental tort and the uniqueness of
environmental tort，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first
case of punitive damages in this field in China，it can be
seen that punitive damages for environmental tort belong to
a special civil liability and should not be“homogenized”
with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In
terms of the subject of claim right，punitive compensation
litigation should not be attached to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terms of ownership，punitive damages should
not be brought in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and the
compensation should belong to the infringed and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the local financial budget; the calculation
of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asic amount plus the amount of punishment．

Key words: Civil Code; environmental tort; the punitive
damages

A Two-Dimensional Decoupling Analysis of Grey
Water Footpri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HE Weijun， et al ( Business
School，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Decoupling water pollution from economic
growth is the key to drive th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conomy．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 EKC ) and Tapio
decoupling theory，the grey water footprint ( GWF) of 11
provincial areas along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
( YＲEB) from 2003 to 2018 was firstly calculated． Then，
an econometric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identify the EKC
pattern of the GWF and economic growth． Finally，the
two-dimensional decoupling analysis was conducted
hierarchically by combining the EKC hypothesis and
improved Tapio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WF
varied significantly among provinces in the YＲEB． Except
for Yunnan，the GWFs of other 10 provincial areas showed
an overall downward trend． The EKC of GWF in the YＲEB
presented an N-shaped change，and the per capita GDP at
two inflection points were 36，700 CNY and 103，400
CNY，respectively．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degree of opening play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GWF． Except for pseudo-decoupling in Jiangxi，
Chongqing and Guizhou， there were 7 kinds of two-
dimensional decoupling states between GWF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other 8 provincial areas． Provinces with high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achieved more strong
decoupling，while those with low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ve achieved more weak decoupling． This
study not only expands decoupling theory and research
method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ut provides pivotal
implic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ＲEB．
Key words: grey water footprint; water pollution;
economic growth; decoupling theory; EKC hypothesis

The Effect of Stock Market Liberalization on Firms’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DAI Bin，et al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The “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
progra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stock market
liberalization． Based on the DID model，we use Shanghai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10 to 2019 as sample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apital market opening on the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nec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cope， 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 and re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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